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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作假、行贿情形且在评标过程中未被发现的，视为对中标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，

可依法继续开展招标活动。投标人的违法行为由招标监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
8.3 在招投标过程中，投标人（含中标候选人）被投诉且经查实存在招标投标活动

中列明被禁止行为的，招标人将提请行政主管部门，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

实施条例》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等进行处理，同时将记录到

市水务工程企业信息库及诚信评价管理系统。

在招投标过程中，投诉人投诉事项经查实不属实的恶意投诉，招标人将提请行政

主管部门，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

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等进行处理，同时将记录到市水务工程企业信息库及诚信评价管理系

统。

9. 发布公告的媒介

9.1 招标公告发布时间：

从 2023 年 3 月 1 日 16 时 30 分至 2023 年 3 月 22 日 10 时 00 分。

注：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。

9.2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、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中

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www.cebpubservice.com/） 上发布。有关本

公告的修改、补充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为准。

10. 联系方式

招 标 人：广州市番禺污水治理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广州市番禺区沿江路 563 号（前锋净水厂） 邮编：511450

联 系 人：李工 电 话：020-84602513

传 真： / 电子邮件： /

招标代理机构：广州市百业建设顾问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西城路 27 号 邮编：511400

联 系 人：陈 工 电 话：020-66851218-8111、15989059031

传 真： / 电子邮件：/

招标监管部门：广州市番禺区建设工程招标管理办公室




